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蔡淑芬

電話：04-7531810

傳真：04-7283264

電子信箱：e630048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花壇鄉花壇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802065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陳述書(範本)（共1個電子檔） (0206591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重申有關學校於教學現場使用「陳述書」與「書面自省」

之妥適性與應注意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利用校內教師相關

會議加強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6月17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80064466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教育部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

(下稱注意事項)第22點第1項第4款規定，「要求口頭道歉

或書面自省」為教師一般管教措施之一，係希望透過學生

書寫方式達到啟發學生自我覺察、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。

三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業函文（本府108年1月14日以府

教特字第1080014916號函）提醒學校「書面自省」於教學

現場執行之妥適性與應注意事項，其中包含:「教師基於輔

導管教目的，要求學生進行書面自省時，相關的執行程序

務必嚴謹完備。例如：將學生狀況及安排書面自省一事預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4

1080001936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6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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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告知家長；另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，不應於上課時間要

求學生寫自省書；教師亦不應對學生書面自省內容預設立

場，應尊重學生書寫意願及其書面自省內容等。」

四、學校負有調查學生犯錯或偏差行為事實經過之責任，不應

基於調查事實之需要，逕予要求學生配合撰寫「事件經過

紀錄表」等類此表件。惟學校基於釐清事件發生經過及學

生犯錯事實之必要，而需請學生敘寫「事件經過紀錄表」

等類此表件時，亦應尊重學生意願，不得以強迫學生之方

式為之，亦不得因學生拒絕而據此論斷其確有犯錯事實。

五、經查仍有部分學校為簡化懲處行事程序而於陳述書上核

章，或因格式和作法致學生於撰寫過程中間接作為懲罰依

據等情，不僅未確保學生的權利及義務，且與注意事項立

法意旨未符，爰請學校應依陳述書、書面自省及獎懲建議

單不同目的與功能，釐清表件之使用時機：

(一)陳述書：應定位為釐清案情而使用，非屬注意事項第22

點所指之一般性管教措施。陳述意見係屬兒少表意權之

範疇，陳述內容可包含事實或意見。陳述過程亦有教導

學生如何分別敘述事實(如: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和意見

之功能，爰學校不得強迫學生撰寫陳述書。

(二)書面自省：指教師基於教育專業為引導學生檢討改正所

採取之措施。

(三)獎懲建議單：指學校確定學生犯錯事實後，由教師依據

學校校規所填寫之表件，屬學校內部獎懲程序的一環。

(四)不論「陳述書」或「書面自省」均不應併同作為獎懲建

議單。

(五)倘特殊教育學生或情節特殊之學生於撰寫陳述書時遇到

17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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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難，學校應提供必要協助，如:讓學生口述由學校協助

記錄、由特教老師或輔導老師陪同以增加學生安全感等

……並應儘速與家長聯繫，以確保類此學生陳述意見權

利。

六、綜上，基於維護學生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與人

格發展權，教師應參照本注意事項之精神與意旨，本於教

育理念，依據專業知能與素養，釐清學生行為事實發生經

過，若需透過「書面自省」輔導學生，應以培養其自我覺

察、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為原則。

七、另依教育基本法第15條、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4條及相關法

令規定，學校應提供學生對教師輔導與管教措施提出申訴

之救濟途徑，併此敘明。

八、檢附「陳述書」格式範本1份供參考使用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陳威龍督學、本府教育處張寶儷督學、本府教育處白淑如督學、本府教育

處張峻銘督學、本府教育處洪苑伶督學、本府教育處汪康宜督學、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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